
附件

《广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5-2035年）》（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更好地指导全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我厅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编制了《广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5-2035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规划》的必要性
（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广东先后实地视察广州永庆坊、潮州牌坊街、汕头“小公园”、茂名柏桥村等地，对广东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也是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省，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特色和精神内涵，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文化强省高水平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建立我省保护传承体系管理制度的需要。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三级管理体制，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编制全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纲要及省级规划。2022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落实构建全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编制省级体系规划，促进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推动全省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5年出台的《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物主管部门编制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
（三）提升我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水平的需求。我省历史文化价值深厚、历史遗存丰富，但各地市存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缺乏明确的指引，保护内容不完整、不系统，保护利用不到位等问题，亟需省级层面形成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明确各地市价值特色定位与宏观管控要求，才能使相关责任主体有据可依推动各项保护管理工作落实。为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落实保护责任，我厅编制本《规划》，为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推进提供依据。

二、编制过程
2022年6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规划》编制；2023年8月，我厅分管负责同志组织召开《规划》初步成果咨询会，邀请9个省有关部门、5个地市主管部门代表及省社科院、中山大学有关专家出席咨询会，研究讨论《规划》初步成果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相关意见建议已全部采纳。2023年11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邀请3位省外专家开展《规划》专家咨询，专家组提出16条意见，已全部采纳。2023年12月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了19个省有关部门、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及厅内有关处室意见，共收到265条意见建议，其中采纳245条，部分采纳7条，不采纳13条并逐条说明。2024年8月，《规划》通过专家论证暨技术业务会议审查。2024年9月，《规划》（二次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了19个省有关部门、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意见，共收到151条意见建议，其中采纳143条，部分采纳2条，不采纳6条并逐条说明。2025年7月，《规划》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规划》共分为7章，分别是：1.规划基础；2.总体要求；3.价值特色；4.保护对象；5.保护策略；6.活化利用；7.保障措施。主要内容有：

（一）提炼了广东省历史文化价值特色。一是立足广东，放眼全国，提出了广东在全国历史文化价值体系中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华侨华人重要祖籍地”的价值地位。二是重点突出了各地级以上市对形成全省历史文化价值的贡献和支撑，明确了各地级以上市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
（二）梳理了广东省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一是汇总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对象30类。二是在现有已公布保护对象名录基础上，挖掘了各类潜在保护对象线索。
（三）明确了分区、分类、分时期的保护策略。一是按照珠江三角洲流域、西江流域、北江流域、东江流域、韩江流域及潮汕平原、粤东沿海诸河流域、粤西沿海诸河流域等七大历史文化片区，提出分区域统筹保护要求。二是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其他文化遗产六大类别，提出分类别加强全面保护。三是按照古代历史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5个历史时期，提出分时期完整保护要求。

（四）制定了历史文化资源活化传承措施。一是构建了“一核四圈五地六廊一网”的城乡历史文化展示利用总体格局。二是规划了研究发掘、价值阐释、展示利用、数字再现等四大类型保护传承重点项目。三是明确了要融入区域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市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发展和民生设施改善。
（五）强化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部门联动、上下协同，落实属地责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协调、部门履职”的工作格局。二是建立健全法规标准、配套政策、规划传导，优化奖励激励机制，形成覆盖全面、贯彻实施的政策体系。三是强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各要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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